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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不伤人，诺不轻许

  ——读《先做人，后做事》有感

（一院吴昱瑛，2017年8月20日）
  
 浏览关工网站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吴运泉教授的文章《先做人，后做事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月22日），让我想到了很重要的做人准则：言不伤人，诺不轻许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总有那么一种人以自己的性格直爽为由，一不小心就出口伤害了别人却毫不自知，即便知道也没有一点忏悔的意思。
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叫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，里面有一个农村女孩，因为生性敏感自卑，受不得批评，开不起玩笑，一个不经意的嘲笑便可以让她哭一整天，伤心半年。

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虽然没有义务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，但请说话的时候都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，宁愿多说几句赞美他人的话也不要出口伤人，因为我们都需要被赞美、被鼓励、我们的错误都需要被婉转地指出。

还有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承诺。失足，可以马上恢复站立；失信，也许永难挽回。在生活中，诚信乃为人之道，立身之本。我自己就深有体验，一个人如果总是承诺却又不兑现，只会降低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你的形象可能会因此而大打折扣，信誉也可能会扫地。在令人失望的同时你也可能会引来非议、招致差评。

所以，当你给人承诺的时候，请先想想自己能否兑现。轻诺必寡信，若没把握就别轻易承诺。请别让诺言成空谈，别让承诺成欺骗。

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做个善良有爱心、诚实守信之人，言不伤人，诺不轻许。
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7年9月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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